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115年度熱食部招租案」評審須知 

(參考最有利標，序位法以固定費用(或費率)給付) 

第壹節、法令依據 

一、本案本機關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及本案投標須知，

並參照「最有利標評選辦法」及準用「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委員倫理規

範」等規定辦理評審。 

第貳節、技術服務建議書(含附件) 內容 

二、投標廠商提送服務建議書及其附件內容，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服務

範圍及項目研擬，按下列規定撰寫，決標後並列為契約附件之一： 

(一)服務建議書(含附件)【6】份（正本 1 份，副本 5 份），須標示正

副本，正本及副本內容有異時，以正本為準。 

(二)服務建議書主文： 

1. 服務建議書封面：標題統一為【市有公用房地提供使用-115 年

度熱食部招租案】服務建議書。 

2. 服務建議書正本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

或簽署，倘投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本機關得

洽廠商澄清更正。 

3. 服務建議書內容：服務建議書內容（主文部分）應至少涵蓋下

列項目，投標廠商應依評審項目依序撰擬。 

項次 評選項目 服務企畫書撰擬重點規定 服務企畫書附件應附文件 

1 經營企劃 1、經營理念及創意。 

2、餐區營運設計平面圖、動線規劃

及各項設施說明（設備由廠商自

行提供，並依平面圖設計擺設位

置，規劃動線）。 

3、早、中、晚自助餐價格應合於作

業說明書規定，不合規定者不予

計分，並檢具半個月菜單，各項

價格訂定應經濟實惠，品質新鮮

衛生。 

4、須檢附配合作業說明書規範之食

材規格及供應商證明文件（分主

食、肉類、海鮮、蔬果、雜貨等

五類）。 

5、顧客抱怨處理機制。 

須檢附配合作業說明書

規範之食材規格及供應

商證明文件（分主食、

肉類、海鮮、蔬果、雜

貨等五類）。 

2 團隊組織及

主要工作人

員學經歷證

明文件 

1、主要工作人員學經歷及相關證文

件。 

2、廚師陣容及素質：依行政院衛生

署「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承攬

學校參飲之餐飲業，具有中餐烹

調技術士證之廚師持證比例應為

70%，並須檢具合格公立醫院最

近 3個月內健檢合格證明，檢查

內容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

定。 

3、進駐本廚房每日各餐區人力配置

1.主要工作人員學經歷

及相關證文件。 

2.具有中餐烹調技術士

證之廚師持證比例應

為 70%，並須檢具合

格公立醫院最近 3個

月內健檢合格證明，

檢查內容應符合食品

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工作人員人數（含營養師名）。 

3 過去履約實

績與財務狀

況 
 

1、經營餐飲業年資。 

2、曾在政府機關（公司團體）經營

團膳實績。 

3、GMP或衛生評鑑優良廠商證明文 

   件。 

4、食物中毒保險合約書。 

5、財力證明 

1、曾在政府機關（公

司 團體）經營團膳實 

   績。 

2、GMP或衛生評鑑優良

廠商證明文件。 

3、食物中毒保險合約

書。 

4、財力證明 

4 危機處理替

代方案 

進駐本校廚房營運後遇有停水、停

電或其他天災人禍之危機事件致廚

房無法正常運作之供膳替代方案與

其他危機(如：食物中毒、火災、地

震或瓦斯氣爆等)緊危應變計畫。 

 

5 垃圾及廚餘

處理方式 

進駐本校廚房後營運所衍生垃圾及

廚餘之處理方式。 

 

6 創意與設計 進駐本校廚房經營有無新創意及設

計，有益於本校師生供膳具體作

為。 

 

7 簡報與詢答    

 

第參節、評審作業： 

三、作業流程 

(一)評審前作業： 

1. 評審作業前經資格審查符合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始

得參與評審。 

2. 廠商簡報之順序於資格審查後，由各合格廠商代表抽籤決定

之，未出席者由本機關代為抽籤。 

(二)投標廠商簡報及詢答。 

(三)評審委員辦理評審。 

(四)評審結果簽報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五)比價或議價作業。 

四、評審方式：本案評審方式依投標須知第 65 點第 1 款規定。 

五、評審項目： 

(一)本案評審項目、子項內容及配分如下表： 

評選項目  配分 

1.經營企劃 【40】 

2.團隊組織及主要工作人員學

經歷證明文件 
【15】 

3.過去履約實績與財務狀況 【10】 

4.危機處理替代方案 【10】 

5.垃圾及廚餘處理方式 【5】 

6.創意與設計 【10】 

7.簡報與詢答 【10】 

    合計                        100 

 



(二)各評審項目分別依其配分權重評分。 

六、簡報：辦理廠商簡報，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簡報之順序於評審會議開始前，由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代表抽籤

決定之，未出席者由本機關代為抽籤。 

(二)簡報順序之決定以現場抽籤結果為準，未能準時參加抽籤之廠商

列後序簡報。所有到場廠商簡報完畢後，仍未到場之廠商採書面

審查。「簡報及答詢」項目不予計分，簡報權利無條件放棄。 

(三)廠商參與簡報相關成員不得超過【 3 】人（含設備操作及協助

人員等），簡報人員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

法參加簡報時，應由協同主持人或經本小組同意由廠商其他工作

成員代表簡報。 

(四)簡報時間不得超過【 10 】分鐘，逾時將強制停止簡報，本機關

工作人員於第【 8 】分鐘按鈴一響提示，第【 10 】分鐘按鈴

二響結束簡報；本案採【統問統答，評審委員全部 1 次提問完畢

後，投標廠商綜合回答所有提問】方式，時間不得超過【 10 】

分鐘，本機關工作人員於第【 8 】分鐘按鈴一響提示，第

【 10 】分鐘按鈴二響結束答覆。 

(五)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

限，不得利用簡報更改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行提出變更或補充

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審；所以，廠商簡報資料不得於現場

發送，惟得於投標時一併遞送。 

(六)有關簡報所需之硬體設備部分，主辦單位僅供投影螢幕，餘所需

器材請自行備妥。 

(七)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項，應與評審項目有關。 

(八)簡報及現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性質者，不應要求廠商更改

投標文件內容，或提供機關優惠回饋。 

(九)各廠商簡報時其他廠商應退席，廠商簡報及答詢完畢後即應離

席，本小組討論及決議時所有廠商一律退席。 

七、評審會議： 

(一)本小組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 1/2 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評審保密規定： 

1. 本案未於招標文件中公告本小組委員本名單，該名單於開始評

選前應予以保密，廠商不得探詢委員名單。 

2. 本小組辦理評審，於其通知廠商說明、減價、協商、修改原報

內容或重新報價時，應個別洽廠商為之，並予保密。 

(三)本小組委員應公正辦理評審。評審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

得代理。 

(四)本小組辦理廠商評審，就各評審項目、受評廠商資料，逐項討論

後為之。 

(五)本小組審查、議決等評審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六)委員辦理評審，應依招標文件之評審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

辦理，不得變更或補充。 

(七)會議表決時，主席得命本小組以外之人員退席。但不包括應全程

出席之承辦人員。 

(八)評審委員依評審項目於評比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及序

位，並簽名或蓋章後彌封。 



(九)評審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就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

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 

(十)前項評審委員各評審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

計各廠商之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 

(十一)各評審委員完成評定序位後，由本機關統計總序位，並由本小

組監督複核。 

(十二)評比總表加總計算各受評廠商之序位和，以該表累計序位最低

者，為序位第一，經出席評審委員評分平均達合格分數【 80 】

分以上，且經【本小組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符合需要廠商，依

序類推至投標須知第 65 點第 1 款規定之符合需要廠商家數，受

評廠商平均分數未達合格分數【 80 】分者，不得作為協商對象

或符合需要廠商或決標對象。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合格

分數【 80 】分時，則符合需要廠商從缺並廢標。（平均分數計

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十三)若有 2 家以上受評廠商評比總表之累計序位最低且相同時，依

投標須知第 65 點第 3 款規定決定最符合需要廠商。 

(十四)若受評廠商僅有 1 家時，由出席評審委員依評審項目配分分別

評分，出席評審委員評分平均達第 12 款合格分數以上，並經

【本小組過半數】之決定者為符合需要廠商。 

(十五)經本小組討論及【本小組過半數】決議，無符合需要廠商，不

採協商措施者，本小組決定逕予廢標；採行協商措施者，依投標

須知第 54 點規定辦理，評審結果仍無法評定符合需要廠商時，

則予以廢標。 

八、評審結果： 

(一)本機關於委員評審後，將評審結果彙整製作評比總表，由參與評

審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其内容有修正者，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

蓋章。 

(二)各受評廠商之序位評比結果，其所標示之各出席委員姓名，得以

代號代之。 

(三)不同委員之評審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小組議決或

依本小組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本小組得作

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1. 維持原評審結果。 

2. 除去個別委員評審結果，重計評審結果。 

3. 廢棄原評審結果，重行提出評審結果。 

4. 無法評定符合需要廠商。 

(四)評審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

會議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以備查考，本小組不得拒

絕。 

(五)機關對於本小組違反本(政府採購)法之決議，不得接受；發現評

審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依本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其涉及違法失職行為者，應

依相關規定懲處。 

(六)評審結果應簽報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七)將評審結果通知廠商，對不合格或未獲選之廠商，並應敘明其原

因。 

第肆節、決標原則與作業 

九、決標原則參考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精神，以合於招標文件



規定之符合需要廠商，依投標須知第 65 條規定辦理比價或議價作業。 

十、經評審委員依第參節程序完成評審作業後，本機關依第 9 點規定，召集

監辦及相關單位人員辦理辦理比價或議價作業，比價或議價程序詳投標

須知第 61 點規定，在底價以內者為得標廠商，並製作決標紀錄；比價

或議價結果無決標對象者，本機關則宣布廢標，製作廢標紀錄。 

第伍節、其他注意事項： 

十一、 本評審須知及得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含委託服務計畫書）均為契約

之一部分。 

十二、 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及相關投標文件涉及著作權部分為廠商所有，

但本機關擁有使用權及修改權。 

十三、 投標廠商應保證投標文件內之所有文件、設計、技術等均未違法使用

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若有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

時，投標廠商應負擔所有之賠償費用及一切法律責任，與本機關無涉。 

十四、 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概由投標廠商負一切法律責任，與

本機關無涉。 

十五、 投標廠商對所列參與本案之專任負責人及其重要工作人員之學經歷

及專長或專業機構或事務所之工作實績與資料說明，應保證屬實，若於

評審過程中經舉證與事實不符，且由本小組認定後，取消參與評審之資

格；若於簽定契約後，經舉證與事實不符，則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規

定辦理。 

本須知未盡事宜部分，應依招標文件及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